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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

青岛城市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

 

 

 

 

 

 

债券受托管理人 

 
（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

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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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

为准则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

一期)募集说明书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(第二期)募集说明书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募集说明书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

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二期)募集说明书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

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三期)募集说明书》、《青岛城市建设

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等相关规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

专业意见以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

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

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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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

刘云刚，男，1969 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中共党员，现任青岛城市建设

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、董事。历任李沧区政府党组成

员，李沧区交通商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。 

（二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被调查的结果 

2020 年 6 月 9 日青岛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公告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

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青岛市纪委常委会、青岛市

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并报青岛市委批准，决定给予刘云刚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

分；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；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

财物随案移送。 

 

二、影响分析 

根据处分结果，刘云刚被免除了此前担任发行人的一切职务。目前，发行人

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，此次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刘云刚严重违纪违法被调

查的事项不会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，亦不会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

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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